
 

 

維護國安  任重道遠（下） 

三、健全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體系 

作為一部框架性法律，《維護國家安全法》的有效實施仍需要相應配套

的法律法規予以保障。近年來，澳門特區政府保安部門積極推進國家安全

領域中的多個重要配套法律法規的立法、修法工作，取得了良好進展。 

 

（一）制定《網絡安全法》 

網絡安全是非傳統安全的重要部分，不僅關係到國家安全，也與公眾

的生活息息相關。然而，澳門長期以來缺乏網絡安全方面的基礎性法律。

2015年起，保安司司長根據行政長官的指示，協調統籌多個相關部門組成

聯合工作組，共同草擬《網絡安全法》並推進相關立法工作。該法案已於

日前（2019 年 6 月 6 日）通過立法會細則性表決，將於公佈後滿一百八十

日起生效 。這一法案的通過和實施，將有助於相關部門開展網絡安全維護

工作，保護個人及公共網絡資訊的安全。同時，也有助於提升本澳社會對

資訊安全的重視程度和應變能力，從而更好地維護網絡空間的國家安全。 

 



 

 

（二）修訂《司法組織綱要法》 

2019年 2 月 20 日，立法會細則性審議通過第 4/2019 號法律，對《司

法組織綱要法》進行修訂，新增了第十九-A 條 “特別情況下的刑事管轄權”。

該條文規定，針對《維護國家安全法》所規定的罪行，審理法官應由法官

委員會在依法確定委任且為中國籍法官中預先指定；參與訴訟的檢察官亦

應由檢察長從確定委任的中國籍司法官中指定。這一修訂避免了外籍司法

官處理危害中國國家安全案件中身份上的尷尬情形，從而更好地從司法程

序上維護國家安全。 

 

（三）修訂《出入境管控、逗留及居留許可的法律制度》 

特區政府保安部門根據需要已啟動《出入境管控、逗留及居留許可的

法律制度》的修訂工作。目前修法的公開諮詢已完成並向社會公開了總結

報告，下一步將盡快完善法案文本並呈交行政會。隨著修訂工作的完成，

將有助解決警務及其他部門在涉及出入境、逗留及居留事務的執法時所遇

到的困難，以更有效地預防及打擊出入境相關犯罪活動，保障澳門社會安

全。 

（四）制定《通訊截取及保障法律制度》 

在刑事偵查監聽制度方面，因技術的發展與法典穩定性的需要，特區

政府決定以單行法方式完善相關內容。特區政府保安部門經徵詢各方意見

並深入研究，起草了《通訊截取及保障法律制度》法案，主要修改和更新

了適用對象、截取類型及方法等。該法案日前同樣也已向社會公開了咨詢

總結報告，接下來將待法案進一步完善後呈交行政會。 



 

 

 

（五）制定《預防、調查及遏止恐怖主義犯罪及相關行為的制度》 

當今，恐怖主義依然是世界和平發展的最大威脅之一，本澳目前雖然

沒有受到這方面的嚴重影響，但居安思危，特區政府亦做好了相關立法準

備。此前，特區政府已制定和通過了第 3/2006 號法律《預防及遏止恐怖主

義犯罪》，並透過第 3/2017 號法律進行了完善，但其涵蓋的內容及範圍還

存有一定不足。為了更有效地預防和打擊恐怖主義犯罪，根據行政長官的

指示，保安範疇相關部門開展了制定《預防、調查及遏止恐怖主義犯罪及

相關行為的制度》的工作。目前，該法案的草擬工作已基本完成，將爭取

盡早展開進一步的立法工作。 

四、結語 

今後，澳門特區政府將持續做好維護國家安全的各項工作，進一步加

強相關宣傳教育並完善配套的法律法規，使澳門社會各界都能理解國家安

全含義、認識國家安全形勢、深化國家安全意識、牢記國家安全使命，共

同為維護國家安全盡一份心力，從而為實現澳門的長治久安奠定堅實的基

礎。 

 


